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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（第一附属医院）

科室理论专题讲座教学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为加强学生实践能力、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，提高

医学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

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12 号）、《关于直属附属

医院临床教师申请教师资格临床带教课时认定的通知》（人干字

〔2018〕15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科室理论

专题讲座管理规定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科室理论专题讲座（以下简称科室小讲座）是针对实习学生、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（以下简称住培）学员开展的以理论教学为

主，紧密结合临床及学科专业特点，巩固基础理论，拓展基本知

识，开阔临床视野的重要临床教学活动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1.科室小讲座由各教研室与科室(病区)共同负责组织实施，

听课对象以本科室（病区）实习学生和住培学员为主。针对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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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授课频率为 1 周 1 次，住培学员为每 2 周 1 次。每次授课时

间为 1-2 学时（1 学时为 40 分钟）。

2.授课教师由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住院医师以上职称人员担

任。年轻医师或首次授课教师必须由教研室及科室（病区）组织

集体备课，给予指导，保证其教学水平。

3.科室小讲座内容应从临床实际工作的角度对理论知识进行

综合归纳，以求融会贯通，特别突出知识的横向联系。可以症状

或症候群为题目，把相关疾病的知识串联起来，开阔学生思维，

以利于培养学生临床分析能力。也可以本科室特有的业务内容作

为讲课题目，用来补充教材与课堂教学不足。但要杜绝简单重复

课堂教学内容。

4.科室小讲座应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，

鼓励提问，培养主动探索精神，改善教学效果。注重对学生进行

人文精神、科学精神、学习能力、法律意识、医德、医风等的教

育和培养。

三、具体实施

1.各科室（病区）应根据实习大纲或住培大纲的要求，结合

各自业务特点，制定科室小讲座课程教学进度表，并于每学期开

学前盖章后报送教研室，由教研室审核后上报医院对应教学管理

部门，经大学审批通过后方予以课时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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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度表包括每次开展科室小讲座的主题、学时数、任教学

期、周次、时间、地点、主讲教师等。具体开展时，还应按照要

求如实记录在《实习生小讲座记录本》和《住培生小讲座记录本》

上。

3.教师因特殊原因需调整上课时间或上课地点，按《安徽医

科大学本科教学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校教字（2017）91 号）有

关规定执行，需上报至医院对应教学管理部门审批，一般应提前

一周做出安排，突发事件至少提前一天做出安排。任课教师请假，

应填报请假表，由医院对应教学管理部门审批，否则不予认可。

4.授课老师应严格按照科室小讲座课程教学进度表时间及内

容授课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、随意调换授课老师。教学管理部门将

通过督导专家不定期巡查、教学管理人员随机听课、学生信息反

馈员即时反馈等方式监督教学质量，授课全过程均严格执行《安

徽医科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14〕40 号）。

5. 实习生科室小讲座由教育处负责过程监管与认定，规培生

科室小讲座由毕业后教育处负责过程监管与认定。

四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教育处、毕业后教育处负

责解释。


